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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公告（一）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 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(二) 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(三) 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因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虚假陈

述，原告以公司为被告，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近期，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等文件，案

号：（2025）津 01 民初 13 号，将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召开庭前会议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受理机构：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二）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宋大烨 

被告：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三）诉讼请求 

1.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0000.00 元人民币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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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（四）诉讼事实与理由的主要内容 

“原告根据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卓朗科

技”，股票代码：600225)的信息披露公告，认为卓朗科技已经进行

了真实、充分、完整、及时、准确的信息披露，并根据信息披露情况

对被告进行投资。因被告虚假陈述，原告在 2019 年 9 月 21日到 2024

年 3 月 15 日之间买入被告股票，并且在 2024 年 3 月 15 日后仍持有

或卖出，造成损失。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卓朗科技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: 

一、卓朗科技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2019年至 2023年，卓朗科技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卓朗发展）虚构服务器、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销售业务，

虚增收入和利润。 

（一）服务器业务 

卓朗发展及其子公司江西卓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西卓朗数据

中心有限公司，将虚假采购的服务器直接或经客户销售给温岭乾民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乾民科技）等关联公司。上述交易货物无真实

来源，销售过程无实际货物流转，且销售回款来自乾民科技等关联公

司，最终主要来自卓朗发展，形成资金闭环。该业务无商业实质。 

（二）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业务 

卓朗发展将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虚假销售给客户，并同时安排客

户将上述产品销售给乾民科技等关联公司。上述交易各业务环节的购

销合同和签收单主要内容由卓朗发展确定，软件及服务未真实交付验

收和使用，且销售回款来自乾民科技等关联公司，最终主要来自卓朗

发展，形成资金闭环。该业务无商业实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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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卓朗科技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 

2019年 9 月 19日，卓朗科技子公司天津恒泰汇金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恒泰汇金）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

行（以下简称天津农商行）签订抵押合同，约定恒泰汇金以名下 27台

涡轮风扇发动机为天津农商行对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的债权（包括

7.02亿元本金及利息等费用）提供担保。抵押物认定价值为 4.91 亿

元，占 2019年、2020 年年末卓朗科技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

71.89%、14.82%。卓朗科技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

监会令第 40 号）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十七项、第三十三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对上述达到披露标准的对外担保事项予以及时披露，也

未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17号）第四十一条第二项、

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在 2019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情

况，导致卓朗科技 2019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。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为，一是卓朗科技披露的 2019 年至

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。二是卓朗科

技未及时披露对外担保，且披露的 2019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重

大遗，违反 2005年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十二项，

以及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构成 2005 年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。 

依据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，卓朗科技应当承担对原告投

资者的赔偿责任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

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，可以认定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

2019年 9 月 21日，虚假陈述揭露日为 2024 年 3月 15 日。原告在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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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购买了卓朗科技股票，并在虚假

陈述揭露日以后卖出或持有卓朗科技股票。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，原告遭

受的投资损失 10000.00 元，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因果

关系。 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、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虚

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，相关违规主体侵害了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，应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，请法院依法予以裁

判。” 

三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本次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报

告为准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情况，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、应诉通知书以及举证通知书等文件 

 

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3 月 27日 


